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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治理理论的研究动态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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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当前监事会治理的理论研究，在探究监事会治理问题缘起的基础上，基于不同阶段理论所关注内容的重

点，从“监事会治理的目标及功能定位研究”、“监事会治理的影响要因及强化途径研究”、“监事会治理的必要性研

究”、“监事会治理评价研究”以及“监事会与独立董事之间关系研究”五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述评。研究

发现，与实践的迫切需求不相匹配的是，理论上关于监事会治理问题的探索，相较公司治理的其它维度而言却较为

薄弱。在监事会的本原性质与作用机理等关键理论层面缺乏突破，尚没有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在此

基础上，总结了近年来监事会治理理论研究的四大趋势，并在文末指出了当前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治理亟待解决的

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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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公司治理创新已成为全球性的焦点问题，尽管各国变革的驱动因素不尽相同，但对公

司治理问题的全球关注却反映了“良好的公司治理是企业可持续成长和发展的制度保证”这样一个

不断增强的共识。中国在历经了 30 年的产权明晰的转轨历程之后，如今也走到了公司治理进一步创

新的关键路口。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的运行状态来看，当前上市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的

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监事会制度与独立董事制度的协调及共存问题，而无论最终制度如何创新，改革

的突破点无疑将置于监事会制度上。与此同时，日本在独立董事制度全球移植的背景下，于 2002
年变革了商法，改变了一直以来以监事会监督为主的局面，出现了“监事设置型”、“重要财产委员

会设置型”和“委员会设置型” 的可选择性治理结构，监事会制度在日本也直面着能否在将来依然

承担着维系公司治理健全性机能的两难选择。源于上述实践的需要，理论界对监事会治理问题也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Alexander et al.,2006；Simon，2007；王世权，2007；郑海航、戚聿

东、吴冬梅，2008）。基于此，本文拟在探究监事会治理问题缘起的基础上，对当前监事会治理的

理论研究进行系统地梳理与述评，并提出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以期能够对理论的进一步深化有所助

益。 

１  监事会治理理论问题的缘起 

监事会治理问题的最早提及是在 19 世纪的德国。当时由于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编撰一部系统

的公司法被提到日程上来。基于此，在 1838 年制定的《铁道公司法》基础上，德国于 1843 年以法

国商法典为基础制定了《股份公司法》。这是德国股份法最初的一般的规定，其特色在于公司的设

立采取许可制度和把公司的章程记载事项法定这两点，但在法律上，对于股份公司内部组织却欠缺

严密的规定。同时，关于公司的业务执行机关，当时拟定了章程，规定理事会（Verwaltungsrat）作

为最高管理机构，理事会由设立者或主要股东构成，其任务是监督董事会并指导公司的重大决策方

针，这可以看作是德国监事会制度的雏形。然而，该法的颁布并没有解决由地方分裂所引致的对公

司进行统一规制的迫切需求。为此，1846 年联邦会议基于拜恩州（Bayern，即巴伐利亚州）提案，

决定设立负责起草德国诸联邦的普通商法典委员会。该委员会 1857 年以来在纽伦堡（Nürnberg）
多次召开会议，审核了普鲁士商法草案。最终以 1843 年的普鲁士股份公司法以及 1856 年的法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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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为模板，综合自身固有的经验于 1861 年制定了《德国普通商法典》（Allgemeine Deutsche 
Handelsgesetzbuch，ADHGB）。该法第 225 条规定可以任意设置监事会，监事会作为股份公司的

机构在法律上被承认。由于监事会是在产生德国普通商法典的纽伦堡会议上开始出现的，所以之前

无论是在德国股份公司的实务还是法律上，监事会这一机构及名称完全没有被使用过（Passow，

1922）。 

监事会制度在德国产生后，一批以法学家为首的学者开始围绕监事会在公司中的地位、职能等

问题进行探讨，这些可以看作是监事会治理理论的萌芽。此后，伴随 1899 年日本《新商法典》（又

称明治商法）、1966 年的法国《商事公司法》以及 1993 年的中国《公司法》对监事会制度的导入，

理论上关于监事会治理问题的研究也日益丰富起来。 

２  监事会治理理论的研究脉络 

随着对监事会治理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其关注的视角也逐渐拓宽，并细化出若干分支。基

于不同阶段理论上所关注内容的重点，本文将已有研究划分为“监事会治理的目标及功能定位研究”、

“监事会治理的影响要因及强化途径研究”、“监事会治理的必要性研究”、“监事会治理评价研究”以

及“监事会与独立董事之间的关系研究”五个部分进行理论述评，见图 1。 

 

２.１   监事会治理的目标及功能定位研究 

无论是监事会制度的发源地德国，还是之后对监事会制度作了创新发展的日本和中国，自监事

会制度在各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伊始，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监事会治理的目标及功能定位。对此，

德国学者 Renaud（1875）认为监事会（Aufsichtsrat）是独立于董事会的，代替国家实施监督，并

在股份公司内部代表股东大会发挥着监视监督董事会总体业务执行的组织机构。尽管现在看来

Renaud 的观点与实践中的监事会并无太大差别，但在当时人们对监事会制度的认知水平下，此种

观点的提出是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新山雄三，1999）。继 Renaud 之后，法学家

Lehmann（1904）指出，监事会延续了 17 世纪和 18 世纪在大商市公司中存在的代表主要出资者的

理事会的部分功能。作为立法者的预期，监事会就如其名称所显示的那样，原则上应该是一个管控

机构，但在实施中监事会还承担了原来理事会所具有的“共同经营管理机构”的部分机能。Passow
（1922）在深入分析了纽伦堡会议上的 ADHGB 的会议记录之后，认为监事会在德国的诞生，是立

法者“草率”的决定，是一种不当的运用，倒不如说实务当中生成与发展的是先前所论述的理事会。

理事会的第一职能就是对业务执行的协动，而作为治理机构的职能则是其次的。但是，商法典除却

理事会中共同经营的机能，只把监督机能赋予名称已经变更为监事会的理事会，并把它导入商法典

之中。与 Passow 的观点迥异，Schumacher（1937）则认为，从纽伦堡会议的出发点来看，在废

除国家许可制度的同时，监事会制度在法律上成为股东行使对企业经营管控的强制性机构，并且，

图 1监事会治理理论演进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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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在实践中承担起了代表中小股东利益的机能。Wiethölter（1961）在综合分析了 Passow 和

Schumacher 的观点以及进一步考察了纽伦堡会议记录之后，认为监事会仅仅是“相同集团的双重

代表”，更为确切地说是支配性股东的代表。可见，Schumacher 与 Wiethölter 对监事会治理机能的

认知，虽然基本前提一样，即股东之间的利害对立，但两者关于监事会存在的意义却得出了“理念

型”与“现实型”这一对立的结论（新山雄三，1999）。当然，就实践而言 Wiethölter 的观点更具

实际意义。 

进入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共同决定制度”的导入，又引发了一场争论。赞成者认为，

通过共同决定制度不但可以稀释资本家的所有权，消除阶级对立、人种对立、性别对立以及劳动者

的疏外感，而且，还能够使职工与企业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减少劳资双方的磨擦与对立，激励有

能力的职工的积极性，以及保持决策的安全性和管理层的安定性，因此，共同决定制度在法律上贯

彻了产业民主主义政策，有利于实现人类的平等和公平。（Fitzgerald，1969；Furlong，1977；米

歇尔，1999）。质疑者则指出，共同决定制度也可能表现为一些非效率问题，如劳方监事会代表选

择过程中的成本问题，由于职工趋于保守阻碍创新以及劳资双方就某项决策达成一致过程中的效率

损失，还有为了规避共同决定法企业所采取的法律适用外的企业形态所带来的损失（Benelli et al.，
1987；Pejovich，1995）。尽管如此，“共同决定制度”作为一个在“社会市场经济”理念下，在德

国具有广泛认同性的制度安排，无疑丰富了监事会治理的内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监事制度在新的经济社会环境下被不断的地创新发展，理论上关于监事

会治理的目标与功能定位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阐释。例如，松本一纪（1998）提出，在变革时期监事

会的监督应该着眼于经营监督机能的发挥。别府正之助（2003）也持与此相似观点，认为监事会的

基本任务在于对 CEO 的监视和监督。与此不同，高桥均（2004）更强调监事会在股东代表诉讼终

了制度中的作用。李明辉（2004）则指出，对公司的财务进行监督是监事会的一项重要职责。但是

由于相关制度不完善，目前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的财务监督职能存在严重的弱化现象，必须要对相

关法律进行修订，以加强监事的财务监督职能，从而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质量。Xiao et al.（2004）
对 21 个中国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层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经过归纳推理，认为中国上市公司

中监事会在接受内外部激励时，起着有信誉的顾客、友好的顾问、严格的监督者、独立的监督者四

方面的作用。菱山隆二（2005）、Demise Nobuyuki（2005）等则认为监事会职能的着眼点应该置

于监事在企业伦理与社会责任中的作用。Wang＆Liu（2006）在分析中国监事会制度的演进时指出，

从《公司法》对监事会制度的具体规定来看，监事会制度实质上传承了中国国营企业中一直以来通

行的 “老三会”，即“党委会、工会和职代会”中工会和职代会的部分功能。这不但反映了对历史

及国际经验的借鉴（如公司治理结构在借鉴了日本模式的同时，引入了德国员工监事制度）。也体现

了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全体人民当家作主的国情特征。同时监事会制度安排，也

为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正在消失“党委会”提供了一个过渡性的参与机制，等等。 

毋庸置疑，通过对监事会治理的目标与功能定位的强调，直接引致的逻辑命题就是制度设计的

关键点应置于何处。这不但有利于从多角度来完善监事会治理机能，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拓展监事会

治理的空间。但是，这些命题的提出最终所带来的监督效果如何，实证检验的结果却较少，使得政

策的制定缺乏必要的支持。 

２.２ 监事会治理的影响要因及强化途径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监事会治理机能的发挥，针对这些因素应如何设计相应的制度安排一直是监

事会治理理论关注的课题。对此，Simon＆Winfried（2000）通过对德国500家公众公司所作的调查

分析，指出监事会中应该有来自外部的独立监事，而不仅仅是大股东、控股股东或银行的代表，试

图以此来强化监事会的监督机能。Dahya et al.（2002）通过组织财务分析人员、政府官员、学者组

成了专家委员会，对16家中国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层管理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他们将监事

会分为四种类型，即“不作为监事会”、“仅仅提供意见的监事会”、“监督但是不出据资料数据的监

事会”和“既监督又提供数据的监事会”。并且，由于缺乏法律权限和被明确定义的法律责任、缺乏

独立性、缺乏技能上的高度专门知识、地位不高、信息短缺以及缺乏动力等原因，样本公司中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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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大都属于“不作为”或者“仅仅提供意见”两种类型。据此，Dahya et al.认为中国上市公司监

事会有效性欠佳的原因在于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导向制度的出现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系影响的继

续。中国企业部门的过渡性造成了抑制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有效性的问题及困难。Dahya＆Karbhari 
et al.（2003）又以Congquin Dept. Store Ltd为案例，结合上述16家上市公司的调研数据，基于监

事会报告（SBR）遗漏视角，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治理的有效性问题。研究表明，在Congquin 
的1998年度的报告书中，由于监事会报告书的遗漏，引起了消极的市场反应，这暗示了投资者已经

认识到监事会报告书和监事会的重要性，他们可能意识到附加有监事会报告书的年度报告是监事会

所提供的某种保证。监事会报告的缺少将会成为在监事会的机能中存在着严重问题的信号，这也许

将会毁掉投资者对于企业的信赖。在此之上，Dahya et al.（2003）又提出了通过加强监事会的独立

性，增加监事的合法权限，提高监事判定上的法律权限等改进监事会治理的建议。并指出，提高监

事独立性的关键在于通过减少由政府等实行的对企业事务政治上的监控（包括监事的任命和解任）

等更进一步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改革。 

李爽、吴溪（2003）考察了 1998 年至 2001 年的四个会计年度中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了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并且以当期净利润大于零的 108 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来研究监事会在公司通过盈

余管理而实现盈利时的态度问题。他们首先将监事会的态度概括为管理当局（董事会） 保持一致、

支持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既认同董事会和会计报表，又认同注册会计师的保留意见三种情况。

研究表明，在 108 例观察值中，有 72 例（占 66.17%） 上市公司的监事会与董事会的态度保持了

一致，且丝毫未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意见及所涉及事项作出评价。据此得出了经验证据并未

发现监事会在公司治理、尤其是在对外部审计的支持方面发挥了预期作用的结论。究其原因在于上

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迹象、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以及政策因素。但是，李爽、吴溪（2003）并没有提出

确切的对策建议。Xiao et al.（2004）指出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的作用从整体上来看还是有局限性的。

这种局限性可以归因于股东的构成、渐弱但依旧强势的党和政府的影响力、关于监事会的权利和责

任的不合适的法律规定、上市的类型和介于董事会和监事会之间的力量关系、独立董事的作用以及

公司法的需要等几个因素。并提出了弱化政府对公司治理的参与，赋予监事会必要的权限，拓展监

事会监督信息的来源渠道等政策建议。 

刘银国（2004）将博弈论方法引入到了监事会相关问题的分析当中，分别在完全信息和不完全

信息的假设条件下，按照董事、经理是否违规和监事是否监督，设计了博弈模型，分析了监事会监

督行为的概率选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通过改进监事会成员的知识结构和增强监事会成员的独立

性来提高监事会监督水平和效率的建议。李维安、王世权（2005）依据所设计的监事会治理绩效评

价指标体系，实证分析了大股东所有权性质以及持股比例对监事会治理绩效的影响后，指出上市公

司若想从根本上解决监事会虚置问题，必须要以优化股权结构为突破口，形成前几位股东相互制衡

的股权结构，以强化公司控制权的竞争。在此基础上，李维安等（2006）又以制衡度为解释变量，

分析了大股东制衡对监事会治理的影响，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另外，日本监事协会（1996，1997）、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1997）、日本自由民主党（1999）
在各自公布的纲领或者建议当中，纷纷表示应该强化监事会监督机能，以实现企业经营的健全性。

作为强化监事会机能的措施，这些团体提出了独立监事制度的加强、董事会对监事说明责任等建议，

等等。 

可见，关于监事会治理的影响要因及强化途径的研究，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方

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可以说，对该问题的已有研究，有利于从更加广泛的视角来探寻

强化监事会治理机能的路径。但是，这些命题的提出最终所带来的监督效果如何，实证检验的结果

却较少，使得政策的制定缺乏必要的实证支持。并且，已有研究大都是从单一视角展开的，而监事

会治理水平的提高通常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综合考察多种因素的互动对监事会治理的

影响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２.３  监事会治理的必要性研究 

对监事会治理是否必要的探讨，其实践背景源于近年来实施独立董事制度的国家公司竞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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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加强以及监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不佳表现。理论上直接探讨监事会治理必要性的文献并不多见，

通常散见于其它监事会治理问题的研究之中。由于立论基点与学术偏好的差异，关于监事会治理的

必要性常常得出截然相反的判断，据此形成了监事会的“取消说”与“加强说”的争论。在持“取

消说”的观点中，较早提出的是日本公司治理论坛，该论坛在其1998年5月26日所公布的《公司治

理原则：关于新的日本型公司治理的思考（最终报告）》中指出，“在董事会中独立董事超过半数时，

可以取消监事会，通过设置仅由独立董事所构成的监查委员会来进行监督”，这一对监事会弱化直至

取消的建议，实质上意味着要将日本公司治理模式美国化。从2002年日本商法改革来看，这一建议

至今已成为现实。 

在国内，独立董事制度正式导入前后均有学者建议取消“监事会”，例如，在独立董事制度导

入前，于立、马骏（2000）认为，国际经验和中国的初步实践表明，“四会制” （即股东大会、

监事会、经理班子和董事会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 不会是有效率的，建议由董事会同时行使决策权

和监督权，取消监事会。但此时持“取消说”的观点并不多见。独立董事制度导入后，取消的呼声

有提高的趋势。例如，邵东亚（2003）指出，从健全公司治理和完善资本市场的长远考虑，应该采

取以独立董事和董事会的审计委员会为主的监督制衡模式，摒弃低效的监事会制度。谢德仁（2006）
基于对审计委员会本原性质的认知，建议将监事会改造为符合其本原性质的审计委员会，但鉴于习

惯等原因，在名称上还可以称为监事会，事实上这一观点意味着监事会制度的取消。还有学者（如，

胡汝银（2004）、刘俊海（2005）等）主张仿照日本商法修改后的模式，授权公司自由选择。 

相较“取消说”而言，“加强说”在当前学术界占据着主流地位。王立彦等（2002）在运用案

例分析方法解析了“美国安然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和“中国 PC 股份有限公司的监事会运作”各

自内部监控机制的成败之后，指出了中国强化监事会功能的必要性。实践工作者李克成 （2004）
通过对中国石油监事会运作的切身体会，指出监事会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监事会

工作是公司内部控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应该予以加强。李维安、王世权（2005）则通过监事会治理绩

效对财务安全系数的回归分析，认为在中国经济转轨和公司治理复杂性日益增强的情况下，监事会

仍应作为法定的公司监督机构发挥其不可替代的监督作用。监事会在监督过程中，纵然出现了一些

不和谐的声音，并不是监事会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在治理过程中出了问题，这说明进一步完善监

事会治理机制的重要性。Wang＆Liu（2006）运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监事会制度演进过

程中的历史路径依赖特征以及控制权市场、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制度之间的互补关系。并基于现阶段

中国控制权市场的不完备性和独立董事制度存在的“独立性悖论”的现实，阐明了加强监事会治理

的必要性，并提出了以完善监事会制度为突破口来带动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整体优化的建议。与

上述学者观点相近，日本学者西山芳喜（1995）从监事会制度法律构造的视角，进一步论证了监事

会监督的必要性。 

由对监事会治理的有效性认知差异所衍生的“取消说”与“加强说”，不管其结论如何，相关政

策建议无疑为上市公司治理制度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然而，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已有研究对监

事会治理有效性的认知，大多是基于实践中的个案，或是通过计量分析来验证监事会治理对绩效的

影响，或是着眼于英美独立董事制度成功的经验，强调独立董事制度对监事会制度的替代，而不是

在综合考察监事会制度形成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性、与内外部治理机制之间关系以及实施中的经济合

理性基础上所做出的综合判断，致使对同一制度安排存在着诸多不同的争论。 

２.４  监事会治理评价研究 

相对于公司治理评价中其它组成部分而言，目前对上市公司监事会治理评价，仅有三个评价系

统有所涉及，即南开大学公司治理评价系统、中国台湾辅仁大学公司治理评价系统和鹏元资信评估

有限公司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上市公司治理评级体系”。其中，南开大学公司治理

评价系统将监事会治理作为一个独立的子系统来评价，从其2003年和2005年连续两次所公布的监事

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来看，优化前的评价系统相较优化后的评价系统在指标设计上虽然更具全面性，

但是实践中有些数据是难以获得的，因此，对于大样本的评价如果不进行问卷调研，其可行性较差。

优化后的监事会治理评价，虽然具有数据可获得上的优势，但是由于在评价中增加了诸如监事会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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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能力等评价指标（如学历与年龄），使得评价过程中进一步增加了主观判断的维度,参见表1和表2。 

表 1 2003 年公布的南开大学公司治理评价系统监事会指标设置状况 

目标层 主因素层 子因素层 指标说明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提名 

监事会人员专职程度 

外部监事在本公司工作时间保证 

监事能力保

证性 

外部监事薪酬水平 

反映监事会成

员自身的独立

性、积极性 

监事会的结构与规模有效性 

近三年来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情况 

监事会会议的有效性 

监事会行使监督权的有效性 

监事会治理 

（
NKCCGI 32 ） 

监事会运行

有效性 

监事会监管记录的完备性 

反映监事会在

运行过程中的

效率与效果 

资料来源：根据 Li wei an(2008，123-124)整理。 

表 2 2005 年公布的南开大学公司治理评价系统优化后监事会指标设置状况 

目标层 主因素层 子因素层 指标说明 

监事会会议次数 监事会 

运行状况 监事会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考核监事会履行工作职能和

发挥监督作用的实际情况 

监事会人数 

职工监事设置情况 
监事会结构 

与规模 
中小股东监事设置情况 

考核监事会履行监督职能的

人员基础和监事会代表职工

以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主席职业背景 

监事会主席学历 

监事会主席年龄 

监事会主席持股状况 

监事会主席是否发生变更

其他监事职业背景 

其他监事学历 

其他监事年龄 

监事会治理

（ NK
BOSCCGI ） 

监事胜任能力 

其他监事持股状况 

考核监事会成员的学历、职

业背景与持股状况等对对胜

任能力的影响 

资料来源：根据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公司治理评价课题组（2006）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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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南开大学公司治理评价系统不同，台湾辅仁大学公司治理评价系统和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上市公司治理评级体系”并没有把监事会作为一个独立的子

系统来予以评价，在评价时是与董事会评价结合在一起的。其中，台湾辅仁大学公司治理评价系统

对监事会治理的评价主要涉及到监事会组成，评价的重点在于监事会的专业性与独立性。具体评价

指标是：最大股东成员担任监事席位比率、监事席位数目和其他股东担任监事席位比率（叶银华、

李存修、柯承恩，2002）。就监事会在整个公司治理评价的地位而言，这两个监事会治理评价系统，

相较南开大学公司治理评价系统而言缺乏系统性。 

从上述研究可知，监事会治理评价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工程，它应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作出适应

性的调整，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前后两次公布的指标体系就是最好的证明。同时，根据上述

三个评价系统的经验可知，监事会治理评价指标的设计，不但要充分体现出监事会制度自身特点与

功能，而且还应该将最新的公司治理理念融入其中。指标体系的设计应从整体上、全局上通盘考虑

指标之间的联系，并且做到不重复、不遗漏；同时，作为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各个评价指标在时

间、空间范围、确定方法等方面应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确保评价体系的完整性。指标体系的设计

应切实可行，具有可操作性，能够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唯有如此，才能够设计出科学、合理的评

价系统。 

２.５  监事会与独立董事之间的关系研究 

理论上关于监事会与独立董事之间的关系，由于对两者职能冲突的深层次原因与现实表现上的

认知差异，目前尚未达成共识，存在着“互补说”和“冲突说”的争论。何孝星（2001）针对中国

监事会治理的现状，认为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制度可以实现功能上的互补，为此，应当充分考虑两种

制度监控功能的不同特点，从制度安排上保证二者功能的有效性与协调性。Wang＆Liu（2006）通

过对和监事会制度相关的法律法规分析之后认为，从法律法规赋予两者的职权来看，独立董事与监

事会虽然在诸如独立聘请外部机构和咨询机构等部分职权相同，但这只是为了保证各自有效行权的

必须，两者在职权行使上更多地体现的是互补关系。 

文艺等（2003）从公司法的国际化角度出发， 结合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的规定，对

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 指出引进独立董事已是大势所趋，但引进独立董事与现存

的监事会制度之间可能产生冲突，为此应该正确界定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功能、分清独立董事与监

事会的不同性质。曹宗平（2004）指出中国现有的制度框架内独立董事制度非但没有取得应有的绩

效，反而与监事会在诸多方面发生冲突，使得公司监督机关构造关系严重紊乱，不仅阻碍了公司经

营效率的提高，而且使仅存的监督绩效进一步下降。因此，有必要在独立董事与监事会之间构建一

种既相互配合、相互协助又相互制约的新型关系。此外，孙敬水（2002）、江溟（2006）等也就中

国监事会与独立董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从对监事会与独立董事之间关系的关注点来看，学者们将目光聚焦于监事会与独立董事（或者

审计委员会）职能关系上，探讨如何能够构建出有利于协调二者关系的制度安排，为实践提供了有

益的指导。然而，由于对独立董事与监事会职能冲突的深层次原因与现实表现上的认知差异，致使

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目前尚未达成共识。 

３ 监事会治理理论研究的趋势 

通过对以上监事会治理所关注的重点问题的分析可知，进入新千年以来，伴随着新的治理环境

的出现，理论上关于监事会治理问题的研究呈现出了四大趋势。 

趋势一：在监事会治理的比较制度分析方面，呈现出从静态比较到动态比较的趋势。尽管当前

关于监事会制度的国际比较研究数见不鲜，但已有研究大都是基于静态视角围绕监事会治理的结构、

机能来展开的，这固然有利于国际经验的相互借鉴，却不利于把握不同制度背景下监事会制度创新

的内在机理。有鉴于此，近年来，针对监事会制度在演化过程中出现的一制多式和路径分叉现象，

运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对德国、法国以及日本等典型国家监事会制度的生成及演进进行分析，在考



 8

察不同国家各自监事会制度产生源流的基础上，梳理出影响监事会制度选择的背景因素，揭示影响

其制度选择的经济、社会原理，分析各自监事会制度实施的现状，诠释其未来可能的演进方向成为

理论上的新趋势。 

趋势二：在监事会治理问题的着眼点上，呈现出由对结构和机能的关注到对行为与成本等关注

的趋势。以往研究大都将监事会治理研究重点置于监事会的结构与机能，近年来逐渐将视角置于监

事会行为、监事会成员个人特征（如学历、知识背景）、监事会治理成本、治理边界以及治理风险等

层面上。与此同时，根据制度的生成及演化规律，具体的环境变化以及一个时期内人们观念的变化，

都会影响到作为共有信念维系系统的制度的变化。在环境的变化引致传统治理理念正在推移的今天，

不能不审视监事会制度未来可能的演化路径。有鉴于此，理论上开始尝试着探讨诸如从引进新的治

理体等方面来创新监事会制度。 

趋势三：在监事会治理的研究方法方面，呈现出由规范研究到实证与实验研究的趋势。对监事

会治理问题的最初关注，大都是从法律视角，运用规范研究的方法展开的分析。随着对监事会治理

问题研究的深入，在研究视角由法学转向管理学和经济学视角的同时，研究方法上开始注重运用实

证研究方法来验证监事会治理的效率、监事会与其它治理机制以及监事会的结构与行为之间的关系

等问题，并针对创新后的治理绩效数据难以获得的现实，提出应该导入已然在心理学等领域广泛使

用的实验研究方法来加以验证。 

趋势四：在监事会治理评价研究方面，呈现出动态性、创新导向的特征。基于满足公司治理实

务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公司治理评价在理论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并在实践中进行广泛的应用。在

这一背景下，监事会治理也在已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被纳入到公司治理评价的范畴。并且，在认

识到已有监事会治理评价系统大多是关注于监事会制度本身的静态评价的同时，理论上开始探讨如

何通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治理原则、准则、公司治理评价系统进行比较与分析，在结合实施

监事会制度国家的公司所处的制度、法律、社会环境特征，以及未来可能的创新方向的基础上，建

立一个既包括对监事会治理质量的评价，也包括反映监事会治理保障状况的治理环境评价的动态评

价系统。 

４ 研究结论及启示 

整体来看，与实践对监事会治理问题认知的迫切需求不相匹配的是，理论上关于监事会治理相

关问题的探索，相较公司治理的其它维度（如董事会治理理论、股东及股东大会等）而言却较为薄

弱。大多研究是基于单一视角而展开的，理论及现状分析较多，实证研究较少，法律角度研究较多，

经济、管理角度的研究较少。并且在监事会的本原性质与作用机理等关键理论层面缺乏突破，尚没

有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滞后的状况难以对不断发展变化的上市公司治理实

践提供强有力的指导，因而迫切需要对监事会治理的理论问题进行创新性探索。基于此，本文认为，

从已有研究来看，监事会治理理论在中国，在注意上述理论研究趋势的同时，还应重点关注以下三

方面的课题。 

首先，中国监事会治理的有效性研究。衡量监事会治理的有效性不但要考虑其对企业绩效的贡

献，更要考察其是否符合一定时期内人们的“共有信念”，以及与其它制度间的关系。为此，理论上

应该基于综合的、历史的、演进的视角，来构建评判监事会治理有效性的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

相应的实证检验，以突破目前从单一角度来研究监事会治理有效性问题的局限。 

其次，监事会制度与独立董事制度的协调。在中国，内部监督制度采取了“独立董事制度”与

“监事会制度”双重监督模式，从现阶段上市公司治理的制度安排来看，短期内两者共存是必然的，

由此直接引致的逻辑命题就是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基于此，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厘清二者之

间的权责关系，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将对完善中国上市公司内部监督制度大有助益。 

最后，独立监事制度是否应该导入。当前作为实施监事会制度的“前辈”国家，在监事会中都

导入了独立监事。与此同时，实践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中国与很多上市公司“被迫”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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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制度不同，一些上市公司在监事会当中自愿引入了独立监事制度。问题的关键是，作为监

事会治理的进一步创新，中国在移植了独立董事制度后，是否有必要导入独立监事？企业在强制性

制度变迁的大环境下，超越强制性规定自愿设立独立监事的动机是什么，自愿设立独立监事的企业

业绩如何以及对企业的行为有什么影响等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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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Vein and Progress of Supervisory Board Governance Theory  

 

 Wang Shi-quan1, Li Wei-a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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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300071,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ferring to the present theoretical study on supervisory board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exploration into the origination of the supervisory governance issue, cards and reviews the relative literature  from 

such five aspects of this research content emphases in different periods, as   “Researches on the aim and 

function position of supervisory board ”,”Influencing elements and intensifying means of supervisory board 

governance”, “ The study on necessity of supervisory board governance’, “Researches on the evaluation of 

supervisory board”, and “Th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upervisory board and independent directors” .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s,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supervisory board seems to be much weaker in 

contrast with other dimension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without matching the urgent requirements of practices; 

there hasn’t formed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general guiding significance, but needs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s in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mechanism of supervisory board. Based on this, it sums up the four tendencies of 

supervisory board governance theory research,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theoretical problems to be resolved in 
recent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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